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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商代汉语中的给予动词，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可靠文献，是殷商时代的出土材料甲骨文和 

金文。通过对语言材料的观察分析，确定商代汉语中的给予动词有 19个 ，分为赐予类动词、付与类动词、进 

献类动词和馈赠类动词四种类型。商代汉语给予动词具有等级分明、语体色彩鲜明、数量少且以赐予和进 

献类为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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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动词是表示给予行为的动词，描述“甲给 

了乙什么”的过程，语义结构中要包含给予行为过 

程、给予行为的发出者(施事)、给予行为的接受者 

(与事)和给予物(受事)四个要素，典型的给予动词 

如现代汉语 中的“给”、古代汉语的“授 与”等 。本 

文的研究对象是商代汉语中的给予动词。 

研究殷商时代的给予动词，我们能够接触到 

的可靠文献，是殷商时代的出土材料甲骨文和金 

文。甲骨刻辞主要是商代晚期祭祀占 卜的记录， 

能够反映当时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商代晚期青铜 

器上较长的铭 文 内容 丰富，叙事性较 强 ，铭 文 中 

字词的含义、词的用法、句法格式等，也会反映出 

商代晚期汉语的状态。商代晚期金文可与殷墟 

甲骨文 互 相 印证 ，共 同展 现 商 代 汉 语 的 真 实 

面貌。 

利用 甲骨文和金文材料 ，需要注意的是字词关 

系问题。“词”是语言单位 ，而“字”是记录词的书写 

符号，汉语字和词关系密切，但又不是一一对应，甲 

骨文、金文动词的字词关系比较复杂，本文的研究 

对象是动词，不拘泥于字形，但会在行文中说明相 

关字、词的关系。 

张勇(2010)专 门选 取 了甲骨文取予类 动词 

作为研究对象，涉及甲骨文给予动词[1 ；胡云凤 

研究商代金文动词 (2004)[2]1 -1”、严志斌研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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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文语法[。]8 盯、金河钟研究殷商金文词汇L4]、 

闫志(2012)研究商代晚期赏赐铭文[s]1卜 等研究 

中涉及商代金文中的给予动词，这对我们的研究 

都颇有启发。 

文中例句主要出自《甲骨文合集释文》(简称 

“合集”，胡厚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殷墟花园庄东地 甲骨》(简称“花东”，中国 

社会科 学 院 考古 研 究 所 编，云 南 人 民 出版 社 ， 

2003年)、《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简称“集成”，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编 ，香港 中文大学 出版 

社 ，2001年 )和《近 出殷周 金文 集 录》(简 称 “集 

录”，刘雨 、卢岩编著 ，中华 书局，2002年)。通过 

对语料的分析，我们确定商代汉语中的典型给予 

动词有受(授)、商(赏)、易(赐)、乍(同“作”)、肇、 

降 、光 、贶、畀、见 (献 )、以、内、人 、来、工、羞 、髯、 

、宾 ，可以按照施受关系分成 四组。 

一

、商代汉语中的赐予类动词 

这一组 给予 动词 为 赐予类 ，表示 上 对下 的 

给予 。 

(一)受(授 ) 

“受”只出现在商代甲骨文 中，商 代金文中没 

有用例。“受”在甲骨文里作专，《说文》：“受，相付 

也。从受，舟省声。”有接受、授予两种意义。甲骨 



文中“授予”和“接受”用一个字形记录，所以我们 

把表授予义的记作“受(授)”，如“贞 ：大甲受 (授) 

王又。(合集 1463甲正) ‘贞：帝不我其受 (授) 

又。(合集 6271)”“贞，上子受(授)我又。(合集 

40446)”“受”意为“授予”，为给予动词。 

在 骨 刻 辞 中，“受 (授)”的 主语 主要 是 

“帝”，表示 上对下 的给予 ，授予 的直接 内容 多为 

“年(收成)、又(同韦占，佑护)”等抽象事物，往往是 
一 种未实现 的状态 ，是 占 卜者希望 、祈求 的某种 

结果。“受(授)”可 以出现的句子格式 比较多 ，可 

不带宾语单独在句子中出现，也可以带宾语、补 

语、状语，可以带单宾语，也可以带双宾语，双宾 

语句的格式是“S+V+O与事+O受搴”，间接宾语在 

前，直接宾语在后 。 

“授予”和“接受”的意义是对立 的，在 甲骨文 

时代却 同时存 在于一 个词里 。“受 ”还 有作 “接 

受”义的例 子，甲骨刻辞 中有大量 的“王受又”和 

诸如“受年、受禾、受精年、受黍年”这种表达， 

“受”表示被给予、得到，其施事者一般是上帝、神 

灵、祖先等，是给予义的反向表达。例如：“癸卯 

卜，亘贞，我受黍年?(合集 9951) 丁酉 卜，争 

贞，弗其受又年?(合集 13505正)”。在《合集》 

《补编》《屯南 》《花东 》四种 甲骨文材料 中“受”有 

2227次用例，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给予动词，其中 

用作“接受义”的占大多数，而用作“授予、付与” 

义的很少，接近 100例，且大部分为双宾语句。 

(二)易(赐) 

“易”为“赐”的初文 。《说 文》：“赐，予也 ，从 

贝易声。”《孔子家语 ·正解论 》有“吾 闻之，君取 

于臣谓之取，与于臣谓之赐。臣取于君谓之假， 

与于君谓之献。”的句子，由此可知“赐”有给予的 

意思，而且是上位者对下位者一种赐予的行为。 

甲骨文中“易(赐)”表赐予，如“贞，翌乙亥易 

(赐)多射燕?(合集 5745)”“己酉 卜，亘贞9易 

(赐)禾?(合集 9464正)”“贞 ，易 (赐)牛? 乙卯 

卜，亘贞，勿易(赐)牛。(合集 9465)”中的“易”为 

赐予义。“易(赐)”在甲骨文中的出现频率不像 

“受”和“畀”那么高，完整的例句不足 2O个，但给 

予义用法 比较典型。殷商 甲骨文 中“易 (赐)”可 

以带受事宾语，也可以带双宾语，双宾语句的格 

式是“S+V+O与搴+O受摹”， 

殷商金文中“易(赐)”字句共有 32例。例如： 

“大(太)子易 (赐)东大 贝。(乍 册璺鼎 集 成 

5．2711)”“癸巳，王易(赐)小臣邑贝十朋。用乍 

(作)母癸尊彝。(小臣邑霉 集成 15．9249)一壬 

申，王易(赐)亚鱼贝，用乍兄癸尊，才(在)六月。 

(亚鱼鼎 集录 2．339)’’“辛卯，王易(赐)寝鱼贝， 

用作父丁彝。(寝鱼簋 集录 2．454)”这些句子中 

的“易(赐)”都表示“赏赐”。 

从用例中可以看出，商代汉语中“易(赐)”的 

行为 主体 通常是王、侯 、子，以王为 多，表示一种 

上对下的给予行为 ，对象多为近臣。“易 (赐)”涉 

及物多为具体的物品 ，比较丰富，甲骨文用例 中， 

多为跟祭祀有关的具体物品，如牛、兵等，金文中 

除了“贝”之外 ，还 可 以是 其他 很多 物 品，如玉 、 

璋、微 、理 、具、吕(铝)、聿 (笔)等 ，后 面直接 出现 

直接宾语赏赐品的情况多一些，甲骨文“易(赐)” 

的双宾语句不常见，商代金文双宾语句式经常出 

现 ，句子格式为“S+V+O与事+o曼事”，间接宾语 

在前，直接宾语在后。 

“易(赐)”可用 于被 动句 ，如“逦 易(赐)贝二 

朋 ，用 乍 (作 )大 (太 )子 丁。(逦 簋 集 成 

7．3975)”中主语 “逦”是被 赐者 ，句 子是 一个被 

动句。 

(三)商(赏) 

“商”在甲骨 卜辞中多用作地名或人名，金文 

字形为 ，殷商晚期借“商”为“赏”，同时也出现 

了“赏”字。商代金文中的商 (赏)皆为赏赐义。 

赏，《说文》释为“赐有功也”，是指上位者赐予下 

位者珍贵的物品如货币或玉器等，以表扬下位者 

所立之功绩。《殷周金文集成》中殷商金文单用 

“商(赏)”字的铭文共 16例。如“王宜人方，无教 

(务)，咸，王商(赏)乍(作)册般贝，用乍(作)父己 

尊。来册。(乍册般瓶 集成 3．944)～王商(赏) 

乍(作)册璺贝。(作册壹鼎 集成 5．2711)”“甲 

寅，子商 (赏)小子省贝五朋。(小子省卣 集成 

10．5394)”。 

在商代金文中，“商(赏)”的行为主体通常是 

王，包括王及上属官员对下属的赏赐，表示一种上 

对下的给予行为，对象多为小子、近臣，涉及对象多 

为具体的物品，后面直接出现受事赏赐品的情况多 
一 些 ，赏赐物品多为贝，双宾语句式出现较多，句子 

格式为“S+V+O与事+O -”，均为主动句。 

商代金文中“易(赐)”、“商(赏)”连用共有 2 

例：“弊姒易(赐)商(赏)贝于司，乍(作)父乙彝。 

(弊姒方鼎 集成 4．2433／2434)”和“弊姒易(赐) 

商(赏)贝于姒，用乍(作)父乙彝。(彝姒觚 集成 

12．7311)”，用来表示上对下的赏赐 ，赏赐物均为 

贝，句子中主语均为被赏赐者，用“于”引出赐者， 

属于典型的被动用法。 

(四)光 

“光”在甲骨文 中没有给予动词用法 ，用作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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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义，在商代金文中仅有 1例：“王卿(飨)酉(酒)， 

王光宰甫贝五朋。(宰甫卣 集成 10．5395)”，是 

上级对下级的赏赐，主动旬，赏赐物为“贝”，双宾 

语句格式为“S+V+O与事+O受事”。相同 的用法 

见于西周早期的《麦盂 》(集成 15．9451)，“井侯光 

厥吏麦”中的“光”表上级对 下级 的赏赐，春秋《叔 

夷钟》(集成 1．272)有“敢再拜稽首，应受君公之 

易(赐)光 。”中“易光”为同义连用。 

商代金文中的“光”和“赏”连用有 5例，如“子 

光商(赏)汝丁贝，用乍(作)己宝彝。(子黄尊 集 

成 l1．6000)”。 

(五 )贶 

《说文》“贶 ，赐也”，有“赠送”义，但更强调上 

级对下级 的赏 赐，且为转 赐，并非直接 赐予 。商 

代晚期金文中“兄(贶)”只有 1例：丙辰，王令(命) 

郯其兄(贶)丽，殷于晕，田雍。宾贝五朋。(二祀 

郯其 卣 集成 10．5412)。 

(六)乍(作) 

甲骨文“乍”字形为 ，为“作”的初文 。有“降 

下或给⋯⋯带来 ”的意思，都是 神祗或 自然带给 

人们的某种灾祸或是庇佑。如“贞，弗乍 (作)王 

若。(合集 5450) 贞：帝其乍(作)，找孽。(合集 

14184)”中的“乍(作)”，“若”是美好 的事情 ，“孽” 

是不好的事情 。 

(七)肇 

甲骨文中“肇”可 以表示“神祗或 自然给人带 

来某种灾祸或期望”等等，与“乍 (作)”用法相似 ， 

例如“贞，隹多妣肇王疾。(合集 2521正 甲)” 

“口口 b，贞，岳肇我雨。(合集 14887) 贞，不隹 

下上肇王疾。(合集 14222正 甲) ‘贞，隹帝肇王 

疾。(合集 14222正丙)”。 

需要注意的是在花东 b辞中，“肇”多为奉献 

义 ，“肇”的适用范围扩大 ，成为进献义动词 ，进献 

内容和进献对象都很丰富 。如“甲子 卜：乙，子兽 

丁壁 玉?(花东 180．2) ‘口 b：寅三十牛肇丁? 

--(花东 203．4)”“辛 b：子其又肇臣，自 。一二 

(花东 257．18)”。 

(八 )降 

“降”常用在 卜辞中表示上天或祖先降下灾 

祸或福佑。如“帝降若?(合集 6497)’’“乙酉 b， 

争贞，隹父乙降齿。(合集 "6664正) 戊申 卜，争 

贞，帝其降我年?帝不降我年。(合集 7793)”。 

二、商代汉语中的付与类动词 

商代汉语中不区别施受双方的地位高低，可 

以表示上对下的给予 ，也 可以表示下对上 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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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词是“畀”。 

“畀”，在甲骨 卜辞里解释为“给予，付与”， 

《尔雅 ·释诂上 》的解释为 ：“畀 ，赐也”，《尔雅 · 

释诂下》的解释为 ：“畀，予也。”又“与也”。“贞 ： 

小母畀奚(合 651) 畀妇好女。(合集 684)”“贞， 

羊畀舟。(合集 795)”中的“畀”为给予义。 

甲骨刻辞中，“畀”字共 出现了 77次，主要是 

用作“付予、给予”义，出现的频率远低于“受”。 

从上面的例子来分析，“畀”的行为主体可以为 

帝、王、外族、方国，涉及对象多为具体物品、人 

等，与“受(授) 易(赐)”只表示上对下的给予不 

同，可以表示上对 下，也可 以表示下对上 。“畀” 

可以不带宾语在旬中出现，也可以后面直接跟宾 

语 ，可以是 指“物”的宾语 ，也可以是指“人”的宾 

语，双宾语句格式是“S+V+O与事+0受事”，间接 

宾语在前 ，直接宾语在后。· 

三、商代汉语中的进献类动词 

这一组动词为进献类 ，表示下对上的给予 。 

(一 )见 (献 ) 

“见”在 甲骨文中可 以用为“进献”义 ，表示下 

对上的给予行为，对象涉及“牛、羊、彘”等，花东 

b辞中涉及物品种类更 多，范围更大 ，例如 ：“贞 ， 

呼见羊于西土由。(合集 8777) 壬戌 b，子梦见 

邑繇父戊。(合集 22065) ‘庚申 卜，见彘?庚 申 

卜，见 狼?(合 集 22436) ‘丁 巳 卜，其见 牛一? 

(合集 33577) 庚寅，岁且(祖)甲牡一，子雍兄。 

(花东 237) ‘戊 寅 卜，翌 己子 其 见 取 于丁 ，侃 。 

(花东 427)”中的“见”有进献义。在商代金文中 

“见(献)”表进献义 只有 1例 ：乙卯 ，子见 (献)才 

(在)大室，白口一、琅九、又百牢。(子黄尊 集成 

11．6000)。 

“见”带宾语时后面可以带 直接宾语进献物 ， 

进献对象通常是王 ，进献物多为跟祭祀有关 的用 

品，例如牺牲 、酒、丝织 品、玉器 等，强调 进 献对 

象，可以不带宾语 ，带宾语时间接宾语进献对象 
一 定出现 。 b辞中“见”双宾语句式格式为“S+V 

+O与事+0受搴”，“见”后一般不直接出现双宾语 

的情况，用介词“于”引出间接宾语进献对象，位 

置在“见”后 。这 与“受 ”“赐 畀”后面直接 出现 

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不需借助于介词不同。 

(二 )以 

“以”在甲骨文字形作 6等，在 卜辞中“以” 

有多种意思 。作为给予类 动词 ，有 “送 来、进 贡” 

义 ，如“壬 寅 b，宾 贞 ，王往 以众 黍 于 囵。(合集 

lO)”“戊午 b，宾贞，呼取牛百，以。(合集 93)” 



“辛亥 卜，宾贞：止化以王?(合集 1100正)”“癸 

亥贞 ，危方 以牛，其登于来 甲申。(合集 33191)” 

“戊辰 卜：子其 以磐妾于妇好，若?一二三四五 

(花东 265．1)”中的“以”为“送来 、进贡”义 。 

在王 卜辞中“以”作为一个 给予动词 ，主要表 

示下对上 的给予行 为，偶 尔有 上对下 的情 况 ，在 

花东 卜辞中，“以”是一个进献义动词，表示下对 

上的给予行为。根据上下文，“以”后可以不带宾 

语 ，在“以”后 出现单宾语时 ，宾语 通常是进献 物 

(受事)，偶尔是进献对象(与事)，可以用“于”引 

出进献对象。花东 卜辞中没有出现不用介词的 

双宾语句，根据其他甲骨文用例，如“贞，日戈以 

齿王。(合集 17307正)”，“以”的双宾语句式格式 

为“S+V+O受 +O与事”。 

(三 )入 

“入”在甲骨文里字形为 入 ，主要有“进入”、 

“人贡、纳贡”的意思 ，当作为“人贡”一义时，这类 卜 

辞多为记录进贡龟甲的，多见于甲桥、甲尾上。甲 

骨文中“入+数字”的 卜辞多于百条 。如“雀人百五 

十。(合集 1531反甲桥) ‘壬申人二鬯。(合集 

1661臼)”“己未 卜，贞，翌庚 申告 ，亚其 人于 丁一 

牛?(合 集 5685)”“五 十 牛 入 于 丁?(花 东 

113．16) 戊 卜：子入二弓。(花东 124．7)”中的 

“入”。 

从给予动词“人”的用例可以看出，“入”为进 

献义动词，表示下对上的行为，行为主体可以是 

子 ，也 可以是 方国、诸侯、臣僚 ，进献对象通 常是 

王 ，“×入+数”比较常见，表示进 贡龟 甲兽骨 的 

数 目。花东 卜辞 中，入 的进 献物并 不 局 限于龟 

甲，进献物种类丰富，通常不用介词引出，进献对 

象仅限于丁，是一个使用频率高的给予动词。 

(四)内(纳 ) 

内，甲骨文字形为冈 ，通“纳”，用作“贡纳”义 

时，用于记录进贡的牛骨之事，多刻在骨臼之上， 

用例 较 少。如 “己未 邑示 四屯 。岳 内。(合 集 

17562臼)”“辛 丑 口口[示]二 屯。内。(合集 

17657臼)”“己未邑示 四屯。岳 内。(花东 371 

臼)”。 。 

(五)来 

“来”在甲骨 卜辞中作给予类动词时，释为 

“来奉、贡纳”义，多出现在甲桥刻辞中，表示贡品 

来源，如“癸酉 卜，贞，望乘来羌，二 口。(合集 

237)”“我来三十。(合集 248反甲桥)”“贞：古来 

犬?古不其来犬?(合集 945正)～奠来 四，在 

襄。(合集 5439反)”“画来二十。(合集 6638 

反)”。 

甲骨 卜辞中，“来”和“人”的用法比较相似， 

为进献义动 词 ，表示下对 上的行 为，行为主体可 

以是子，也可 以是方 国、诸侯、臣僚，进献对象通 

常是王，但与事通常不出现。数量特别多，不同 

的是“来”表进献义的句子中，涉及的物品种类更 

丰富一些 ，包括奴隶和俘虏 ，甲骨文 中有大量“来 

羌”的记载就是关于这方面的。 

(六)工(贡) 

“工”甲骨文字形 为 ，用 为“贡”，用于下对 

上的给予行为，有给予、进献义。于省吾在《释工 

典》一文中说 “工册犹工典也。⋯⋯工应读为 

贡。”《广雅 ·释言》：“贡，献也。”甲骨文用例如 

“贞，允工 弼。(合集 10279)”“甲辰工典其翼 

(翌)。才(在)四月。(合集 22669)。”在商代金文 

中，一些铭文 中的“工”也可 以视为“贡”，表进献 

义，如：“子木工 心女 (母 )。(子 木工 心女觚 12． 

7270)”“工 册 天 父 己。 (工 册 天 父 己 壶 15． 

9547)” 

(七)羞 

羞，甲骨文字形为镇 ，从手从羊，象手持羊 

形，以示进 献之 义。本 义 当为进献。《说文 ·丑 

部》：“羞，进献 也”。如 “丁 已贞 ，弱羞将 兄丁若。 

(合集 32768) 贞，口告日：兕来羞，王今 日口，亡 

田。(合集 37392) 戊子 卜，出贞，羞吉十人。八 

月。(合集 41161)”中的“羞”表进献。 

(八)再 

再，在花东 卜辞中有进献义 ，如 “乙巳 卜：子 

于口再?不用 。一(花东 34．12) 乙亥 卜，宴今 

夕再玉口，若永?用。一(花东 149．2)”。花东 卜 

辞中“再”是一个特殊的给予动词，表示一种下对 

上 的给予行 为，进献物 品为册和玉器 ，进献对象 

都是丁，是对再册、再玉之礼的记录，与一般意义 

的进献义动词不同。可以不带宾语，带宾语时可 

以出现进献 物品，也可 以出现进 献对象“丁”，可 

以用介词“于”引出与事进献对象，双宾语句格式 

是“S+V十O与摹+O受事”。 

(九 ) 

“ ”在花东 卜辞中有进献义，如“巳 卜：家其 

叉鱼 ，其 丁，永?三(花东 236．18) 巳 卜：家弱 

丁?一 (花 东 236．19)”“何 于 丁 笋? (花 东 

320．1)”。花东 卜辞中“ ”是一个进献义给予动 

词，表示一种下对上的给予行为，进献物品种类 

比较丰富，进献对象都是丁或妇好。在“ ”后出 

现单宾语 时，宾语通常是进 献对象间接宾语 

“丁 ，双宾语句格式为“S+V+o曼事+O与 ”，可 

以用“于”引出进献对象“丁 妇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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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代汉语中的馈赠类动词 

商代汉语中表示馈赠义的动词只有“宾”。 

张玉金 (1996)指 出甲骨文“宾”字 的初 文为 

固，整个字像主人在居所里迎接从外边来的客 

人 ，所 以“宾”字的本义应该就是迎导 、迎接，甲骨 

文中“宾”绝大多数都作动词用。而到了周代金 

文中，宾的字形发生了改变，叠lI廓都从“贝”，这与 

金文里“宾”字的字义变迁有关[6]5一u。由“迎宾” 

引申为“对宾客赠送礼物”的用法，在殷商金文中 

已经 出现 了 。 

殷商金文中，表赠送义的“宾”按金文通例用 

作主人酬谢使者赠与物品的行为。王派使者出 

使诸侯称“使”，被使者按例需对使者有所馈赠， 

馈赠称“宾”。在商代金文中，宾作为馈赠义出现 

有 2例，例如“罨宾贝，用乍(作)文父丁尊彝，才 

(在)十月肜日。(小子罂簋 集成 8．4138)”，不像 

后来西周金文 中的使用频率那么高 ，后 面的馈赠 

物为“贝”，没有双宾语 的情况。 

五、结 语 

商代汉语 中的典型给予动词有受 (授)、商 

(赏)、易(赐)、乍(同“作”)、肇、降、光、贶、畀、见、 

以、内、入、来、工、羞、再、尹、宾，可以分为赐予类 

动词、付与类动词、进献类动词和馈赠类动词四 

种类型。总的来看，商代汉语中的给予动词有等 

级分明、语体色彩鲜明、数量少且以赐予类和进 

献类为主的特点。 

汉语给予动词的使用不会脱离时代特点，商 

代为奴隶制社会，等级森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 

商王 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使用宗教观念 

来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所以商代 甲骨文中 

“受(授)”和通常指神祗或 自然带给人们某种灾 

祸或是庇佑的“作、肇、降”等 动词常见 ，其 中“受” 

使用频率最高。商代 汉语 中的给予 动词有 明显 

的等级性，“受(授) 易(赐)”和“见(献)”是商代 

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三个给予动词，“受(授)” 

反映神祗或自然的给予，“易(赐)”表示人主上对 

下的赏赐，“见 (献)”表示人臣下对上的进献 。 

商代汉语 中共有 19个给予动词 ，甲骨文和金 

文中都有的给予动词只有“易(赐)和见(献)”。商 

代甲骨文中常见的“受(授)、畀、入、羞”和通常指神 

祗或自然带给人们的某种灾祸或是庇佑的“作、肇、 

降”等动词在商代金文中没有给予义用例。这说 

明，在商代汉语中，词语和旬式的使用受文体的限 

制，在不同的场合所使用的词语不同，金文之铭功 

烈与甲骨刻辞之 卜祭两者功能上的差异导致其中 

出现的给予动词在使用上有很大差别。 

商朝疆域辽阔，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 

构，诸侯、方国、少数民族听命于商朝。为了维护王 

室和诸侯、方国、少数民族之间的平衡，赏赐和进献 

是必不可少的，是国家制度，跟这方面内容相关的 

给予动词就会频繁使用。给予动词涉及物品种类 

丰富，有牲畜、农作物、纺织品、酒、陶器、玉器等，但 

这些生产生活资料由王室、贵族、诸侯、邦伯占有， 

普通人没有权利支配，甲骨文和金文材料记载的主 

要是国家大事 ，围绕王室活动展开，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无从了解，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商代给予动词数 

量不多，商代汉语中共有 19个给予动词，也可能不 

是商代汉语给予动词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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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iving Verbs in Shang Dynasty Chinese 

XU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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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study the giving verbs in the Shang dynasty Chinese，the reliable literature that we can reach is the Oracle 

and Jin Wen unearthed materials in the Shang Dynasty．Through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language materials，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re were 1 9 giving verbs in the Shang dynasty Chinese，which wer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reward 

verbs，grant verbs，incoming verbs，gift verbs．The giving verbs in Shang dynasty Chines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ear 

gradation，distinctive genre，and smal1 number of pri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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